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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1.平顶山市建设路

平棉路丁字路口车流量

大，左转等待掉头车辆

经常排长队，机动车尾

气污染严重。

2.平顶山市湛河区

稻香路南延工程迟迟不

通车，姚电大道以南路

段长期无人管理，道路

扬尘大，稻香路姚孟街

道办事处以南路段生活

垃圾沿路随意倾倒。

3.平顶山市湛河区

中兴路南段枫园快捷酒

店后食品公司家属院，

院内土地未硬化，晴天

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

堪，生活垃圾露天堆放。

1.汝州天瑞焦化违

法排污的真正凶手是天

瑞煤焦化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谢中正，现逍遥

法外天理难容。谢中正

担任天瑞焦化公司总经

理、董事长十多年一直

不让环保设施运行，违

法排污。

2.另一凶手是汝州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负责人姚军柱，经常给

企业通风报信应付检查，

充当违法排污的保护伞。

3.恳请责成汝州市

委、市政府及天瑞焦化

做好天瑞焦化污染事件

造成严重后果的善后处

理工作。

行政
区域

湛

河

区

汝

州

市

污染
类型

大 气 、

土壤

其他

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反映的“建设路平棉路丁字路口车流量大，左转等待掉头车辆经常排长队，机动车尾气污染严重”问题，部分属实。

平棉路为南北方向断头路，北接平顶山市东西向主干道建设路，全长约 380 米，沿线分布有碧桂园天玺小区、和园小区及平顶山市万

达广场停车场出口。

自 2017 年 11 月平顶山万达广场开业后，因其商业综合体带动效应，周边人流、车流增多。经平顶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多次实地

调研并结合车流、人流分析，采取了以下交通措施：一是对设隔离护栏；二是加强警力部署；三是调整建设路与诚朴路交叉口信号灯配

时。采取上述管理措施后，在日常情况下该路段通行顺畅，仅在节假日部分时段前往万达广场的车辆增多时，会出现短时缓行情况，但随

时都有交警和万达广场门前保安人员在现场开展疏导工作，且在此道路通行车辆均为小型汽车，机动车尾气污染量相对较小。

（二）反映的“平顶山市湛河区稻香路南延工程迟迟不通车，姚电大道以南路段长期无人管理，道路扬尘大，稻香路姚孟街道办事处以

南路段生活垃圾沿路随意倾倒”问题，部分属实。

稻香路南延工程即稻香路南环路至黄河路段，修建过程需穿越国铁孟宝铁路及姚电大道，属城市次干道。目前姚电大道至黄河路段

已基本具备通行条件但尚未纳入市政道路管理；下穿国铁孟宝铁路工程因受制铁路管理权限及附属物征迁等问题，暂未完成施工。

现场调查发现，稻香路姚电大道至黄河路段，因雨水管网、路灯、热力管道和燃气管道埋设施工，路面开挖较多，加之此处路段尚未交

付市政管理，导致路面存在扬尘及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现象。

（三）反映的“平顶山市湛河区中兴路南段枫园快捷酒店后食品公司家属院，院内土地未硬化扬尘污染”问题，部分属实。

平顶山市食品公司家属院 2 号院院内放置有移动式垃圾桶，每日由湛河区南环路街道办事处安排人员清运，因该家属院未引入物业

管理机构，整体管理相对粗放，除单元门口区域采取地面硬化措施外，其余场地均为黄土裸露地面，存在扬尘隐患。

经现场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反映的“汝州天瑞焦化违法排污的真正凶手是天瑞焦化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谢中正，担任天瑞焦化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十多

年一直不让环保设施运行，违法排污”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2013 年 9 月，天瑞集团任命谢中正为天瑞焦化董事长、总经理，2019 年 8 月不再担任总经理，任董事长，2021 年 4 月 23 日被免去

董事长职务。经汝州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纪检监察室调查，暂无证据证明十多年来天瑞焦化环保设施不运行是董事长谢中正所为。

（二）关于反映的“另一凶手是汝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姚军柱，经常给企业通风报信应付检查，充当违法排污的保护伞”

问题，不属实。

经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纪检监察室调查，姚军柱自 2014 年任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以来，在工作例会上经常对环保工作安排部署，要

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相关污染防治措施。同时，根据汝州市攻坚办举行的环境污染整治行动专题会议研究，安排分

包人员做好日常巡查，切实做好企业环保工作。尤其是中央环保督察组发现并交办天瑞焦化污染问题后，管委会主任姚军柱高度重视，

安排相关科室联合职能及属地部门，责令天瑞焦化不惜一切代价，立行立改、全面整改，并每天到天瑞焦化查看、督促整改进度。

（三）关于反映的“恳请责成汝州市委、市政府及天瑞焦化做好天瑞焦化污染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善后处理工作”的问题，属实。

针对天瑞焦化污染事件，汝州市积极督导天瑞焦化对全厂污水收集、处理、回用等环节进行高标准整改提升。其中，包括建设熄焦水

深度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站委托专业环保公司管理；污水处理站技改提升；新建一套超滤反渗透系统；管网排查、治漏、提升和环保设备、

设施升级等；对现场维护人员和操作管理人员重新进行技术培训，污水处理化验记录、药物投加等运行记录台账完善规范。同时，督促天

瑞焦化对北侧环境进行了全面的亮化改造，包括对排水口东延水渠彻底清淤，并对渠底水泥硬化处理，周边护坡高标准垒砌草坪砖 1200

余平方米；下陈货场道路，两侧铺设道牙 280 余米，栽植绿化树木 450 棵，铺设沥青路面 2450 平方米，同时水泥硬化停车场约 700 平方米；

对排水口北延水沟进行全线疏通、全面清淤，同时硬化、垒砌水渠 230 余米；道路北侧修整护坡 300 余米，播撒花种约 4500 平方米，道路北

侧闲置土地栽植鸢尾花 3630 平方米，栽植柏树 2500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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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将持续加大对平棉路周边的

建设路、诚朴路、东安路等道路

交通态势的分析研判，根据不

同季节、不同时段，结合万达广

场各种大型活动，加强警力部

署和交通组织研究，确保万达

广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二）湛河区政府要求湛河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一是 2021

年 5 月 8 日起对稻香路姚电大

道至黄河路段无序停放车辆张

贴文明停车告知单，限 3 日内

驶离；二是在稻香路南段沿线

竖立禁停标识牌，规划临时停

车位，缓解附近居民的停车需

求；三是持续加大对该路段乱

停乱放车辆的巡查频次和执法

力度，确保道路畅通。

（三）湛河区政府要求在稻

香路未交付使用前安排专人对

该路段进行清扫、保洁，督促施

工方严格按照“六个百分之百”

标准和“两个禁止”要求进行施

工。

（四）湛河区南环路街道办

事处严格按照硬化方案要求，

于 5 月 17 日至 6 月 15 日，对食

品公司家属院排污管道进行清

淤，并新建排污管道和雨水管

道。目前已完成家属院内 1000

余平方米路面硬化任务。院内

卫生日常保洁及生活垃圾由所

在社区负责清运。

汝州市公安部门对汝州市

天瑞焦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化工分厂厂长朱挺敏进行刑

事拘留，对天瑞焦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占强、天瑞焦化有限

公 司 污 水 处 理 工 段 段 长 刘 要

杰、天瑞焦化有限公司环保处

处长顾性善分别处于行政拘留

十日。汝州市政府加强对汝州

天瑞焦化有限公司日常监管，

压实责任，做到定人定责、定岗

定位。完善监管巡查制度、政

府部门联动机制，严厉打击企

业环境违法行为，压实企业环

保主体责任。

与江苏鑫林环保公司签订

熄 焦 水 处 理 合 同 ，新 建 一 套

200m3/h 熄焦水处理系统，6 月

29日已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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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 狮 翔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汝 州 市 碾 盘 湾 矿

（原玉皇泉采石场），在

河南省汝州市陵头镇陈

窑村 8组附近的山上“黄

瓜泉”附近采石，破坏环

境 ，导 致 水 资 源 减 少 。

举报人称，该企业背后

有政府撑腰，近期更名

为汝州市和建绿色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仍

为 河 南 登 封 市 人 贾 松

峰。

举报人要求：

1.调查汝州市和建

绿色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违法越界开采、破坏环

境等违法问题；

2.要求调查法人同

为贾松峰的其他企业的

违法行为；

3.追究汝州市人民

政府不作为的责任；

4.追究某些领导入

股该公司，参与破坏环

境的责任；

5.追究我村上级下

派第一书记安亚杰私下

为黑恶团伙盖章办理虚

假采伐证的责任。

平 顶 山 舞 钢 市 庙 街

乡中加石子厂，西北门

道路未硬化，扬尘污染、

物料未覆盖，西北门桥

下无人清扫，下雨天泥

水横流。督察组在这儿

一 个 月 已 停 产 逃 避 检

查。

汝

州

市

舞

钢

市

生态

大气

经现场调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反映的“调查汝州市和建绿色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违法越界开采、破坏环境等违法问题”，属实。

2021 年 4 月 19 日，经现场调查核实，汝州市和建绿色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陈窑东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存在超越批准矿区范围开采、破坏

环境等违法行为，反映问题属实。

（二）反映的“要求调查法人同为贾松峰的其他企业的违法行为”的问题调查情况。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贾松峰在汝州注册有三家企业，登记状态均为存续，正常年报，三家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汝州市玉皇泉采石场位于陵头镇李窑东，投资人贾松峰，2008 年 4 月 16 日取得《营业执照》；2013 年 11 月 19 日取得《采矿许可证》,采

矿面积 0.1785 平方公里，设计生产规模 20 万吨/年，有效期 2013 年 11 月 19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9 日；2019 年 4 月 28 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 2019 年 4月 28日至 2020 年 12月 9日。

2.郑州狮翔商贸有限公司汝州市碾盘湾矿位于陵头镇陈窑村南坡，负责人贾松峰，2020 年 5 月 20 日取得《营业执照》；2017 年 12 月 28

日取得《采矿许可证》,采矿面积 0.3105 平方公里，设计生产规模 20 万吨/年，有效期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9 日；2019 年 6 月 20

日取得《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基建延期备案意见书》（有效期至 2020 年 7 月 3 日），2020 年 9 月，汝州市碾盘湾矿和汝州市玉皇泉采石

场提出申请，自行注销采矿权，所以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3.汝州市和建绿色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贾松峰，2020 年 9 月 17 日取得《营业执照》，2020 年 12 月 18 日取得《采矿许可证》，矿

区面积 1.9816 平方公里，设计生产规模 700万吨/年，有效期 2020 年 12月 18日至 2041 年 2月 18日。

经调查，相关职能部门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2021 年 4 月 7 日、2021 年 4 月 19 日现场检查时发现，上述三家公司存在未采取有效措

施防治扬尘污染、基础建设过程未办理水土保持行政许可、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

（三）反映的“追究汝州市人民政府不作为的责任”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汝州市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为汝州市玉皇泉采石场、郑州狮翔商贸有限公司汝州市碾盘湾矿办理了相关手续，汝州市和

建绿色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针对上述三家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未办理水土保持行政许可及越界开

采的违法行为，汝州市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进行了查处，对于追究汝州市人民政府不作为的问题无事实依据。

（四）关于反映“追究某些领导入股该公司，参与破坏环境的责任”的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汝州市和建绿色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系私营企业，由浙江和润集团和汝州市玉皇泉采石场投资人共同投资建设。关于领导入

股的问题因指向不明，无法查证。

（五）反映的“追究我村上级下派第一书记安亚杰私下为黑恶团伙盖章办理虚假采伐证的责任”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2017 年 11 月，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任科员安亚杰被委派到陵头镇陈窑村任驻村第一书记，主要负责扶贫工作，2020 年

12 月，在陵头镇陈窑村两委换届中，当选为陈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2021 年 1 月 29 日,汝州市林业局按照程序依法依规核发《林木采

伐许可证》（编号: 41048200210129001），审批采伐林木株数为 1857 株（采伐蓄积 210.5立方米）。该公司按照提出申请、公示无异议的流程

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不存在虚假取得采伐证的问题。

（六）反映的“在河南省汝州市陵头镇陈窑村 8组附近的山上‘黄瓜泉’附近采石，破坏环境，导致水资源减少”问题，不属实。

汝州市和建绿色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开采方式为露天，不涉及深层地下开采，现阶段正在进行绿色矿山创建，未发现破坏地下水资源

现象。经现场踏勘，“黄瓜泉”位于陈窑村上游，距离和建矿业公司陈窑采区约 2.2 公里，不在汝州市和建绿色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区范围

内，且未发现其他采矿行为，不会对“黄瓜泉”水体造成影响。故“黄瓜泉”附近采石破坏环境、导致水资源减少的问题不存在。

经现场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舞钢中加矿公司位于舞钢市庙街乡和岭，主要产品为铁精粉，副产品为砂石骨料等，建设的经山寺铁矿 300 万吨／年采选工程于

2008 年 9 月 3 日经原河南省环境保护局审批（豫环审〔2008〕193 号），2008 年 11 月 3 日经原河南省环境保护局验收（豫环然验〔2008〕10 号），

2020 年 6月 29日，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编号：91410481758398016P001Y）。

（一)反映的“西北门道路未硬化，扬尘污染”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西北门道路实为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侧物料外运通道，长度约 300 米，已于 2018 年全部硬化,因维护保养不及时，路

面破损、积尘严重。

（二）反映的“物料未覆盖”问题，部分属实。

经对中加公司石子厂现场巡查，发现部分临时堆放物料未覆盖到位。

（三）反映的“西北门桥下无人清扫，下雨天泥水横流”问题，属实。

反映的西北门桥实为焦桐高速下方通村道路涵洞，位于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物料外运通道终点西侧，因此处地势较低，加之

未设置排水渠道，导致降雨时雨水汇集。

（四）反映的“督导组在这儿一个月已停产逃避检查”问题，不属实。

2021 年 4 月 20 日前该公司正常生产，4 月 20 日至 24 日连续降雨导致砂石骨料滞销，部分生产工序停机，4 月 25 日已恢复正常生产，不

存在停产逃避检查问题。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一）关于“未采取有效措

施防治扬尘污染”问题。2020

年 8 月 13 日，汝州市环境保护

局对汝州市玉皇泉采石场立案

查处，2020 年 11 月 9 日，对该公

司 下 达 了《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汝环罚决字第〔2020〕68 号），

罚款两万元，目前已缴纳。

（二）关 于“ 越 界 开 采 ”行

为，2021 年 5 月 25 日，汝州市地

质矿产局对该公司涉嫌“越界

开采”一案进行立案调查，下达

了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处 罚

185627.5 元 ，2021 年 5 月 31 日

罚款已缴纳。涉及越界开采生

态修复目前已修复到位，共栽

植 树 木 7500 余 棵 ，覆 土

11000m3，平整采区 3500m3，播

撒草籽 20余亩。

（三）关于未办理水土保持

行 政 许 可 问 题 ，2021 年 4 月 7

日，汝州市水利局向该公司下

达了《限期编（补）报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通知书》（汝水保通字

〔2021〕1 号），2021 年 6 月 8 日，

汝州市和建绿色矿业开发有限

公 司《水 土 保 持 方 案》编 制 完

成，经专家会议研究评审通过。

（一）2021 年 4 月 27 日，舞

钢市环境保护局对该公司物料

外运通道积尘、部分物料未覆

盖到位立案调查。

（二）2021 年 4 月 28 日，该

公司对物料外运通道终点西侧

涵洞排水沟进行了疏通。

（三）2021 年 6 月 25 日，中

加矿业一选北道路（南北走向）

已完成硬化。

已办结

已办结

无

无


